
法規名稱：(廢)商品電磁相容性管理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91 年 11 月 01 日 

 
 

第 1 條
 

為適當保護無線電通信及商品免受電磁干擾影響，並限制商品產生電磁干

擾，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凡經經濟部公告指定為應施電磁相容檢驗之商品，依本辦法執行。

前項商品檢驗規範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以下簡稱標準檢驗局) 另定之。
 

第 3 條
 

應施電磁相容檢驗之商品，經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取得登錄者，得免依本

辦法實施。
 

第 4 條
 

應施電磁相容檢驗之進口或國內市場商品，進口商或國內製造廠商應先申

請電磁相容型式認可，取得認可證明書，憑以辦理進口報驗或內銷出廠報

驗，並於商品明顯處附上型式認可之標示。
 

第 5 條
 

申請電磁相容型式認可，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電磁相容型式試驗報告及相

關技術資料，向標準檢驗局辦理。
 

第 6 條
 

電磁相容型式試驗報告應以委託試驗方式向相關之指定認可試驗室取得。

電磁相容指定認可試驗室之認可規定，由標準檢驗局另訂之。
 

第 7 條
 

標準檢驗局於審查電磁相容型式試驗報告時，得要求申請者提供樣品以執

行全部或部分試驗。
 

第 8 條
 

商品依其不同系列之型式應分別申請電磁相容型式認可。
 

第 9 條
 

經型式認可之商品，於報驗時，標準檢驗局得抽取樣品執行電磁相容檢驗

，廠商不得拒絕。

經檢驗其產品未符合標準時，依商品檢驗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 10 條
 

取得電磁相容型式認可證明書之商品，於市場銷售時應與所申請型式認可

之樣品具一致性。

標準檢驗局得於市場購樣檢驗，經檢驗未符合標準之產品，得令廠商回收

，並依商品檢驗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註銷其型式認可：

一、申請註銷。

二、歇業。

三、指定為應施電磁相容檢驗之商品，經公告廢止者。
 

第 12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型式認可：

一、產品未依規定標示，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

二、經市場購樣檢驗，其產品檢驗未符合標準，經通知限期回收，逾期未

    收回者。

三、無故拒絕抽取樣品檢驗者。

四、未繳納規費，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未繳者。

五、未依核定範圍使用認可證明書及其標示者。

以不正當方法取得型式認可者，撤銷其型式認可。
 

第 13 條
 

經型式認可之商品，如變更其設計時應重新申請型式認可。
 

第 14 條
 

經標準檢驗局撤銷、註銷或廢止之型式認可，其證明書自撤銷、註銷或廢

止日起三十日內繳銷之。
 

第 15 條
 

型式認可證明書如有遺失或滅失時，得申請補發。
 

第 1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